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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写在理想化作法律之时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６日，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

一个令我特别激动的日子。在这一天，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使它成为我国的正式法律。从此，不仅是在中国而

且也是在世界，就有了一部以侵权法命名的成文法。它是中

国的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保护的福音，也是我３０多年潜心研究

侵权法所追求的目标。在理想化作法律的这个时刻，我静候

喜讯来临，闻之激动不已！

从１９７５年开始，我初当法官，就审理了诸多侵权责任纠

纷案件，１９８０年开始研究侵权法的理论与实践，３０多年来，

就盼望着将来的某一天，中国能够有一部侵权法，用它来保

护人民的权利，制裁侵权行为。３５年过去之后，到了今天，

我的理想终于化作现实，有了这部 《侵权责任法》，为此，我

不能不欣喜！不能不激动！

我对侵权责任法的追求、理想和感情，在３０多年中不断

发展，连绵不断，直至今天，以至将来：

———接触：１９７５年，我开始在中级人民法院做民事法

官，开始审理一些民事纠纷案件，其中最多的就是侵权纠纷



案件。那时，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并不像今天这样复杂、多样，

主要是打架斗殴的赔偿案件，其他类型较少。在我亲手处理

这些案件的过程中，初步掌握了侵权法的一般性规则，积累

了初步的经验。

———研究：１９８０年，我在中级人民法院调研室工作，接

受分配的任务，为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

准备经验材料，我们分配的题目是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审判

经验。我和中院民事审判庭庭长一起调查研究，执笔写出了

《关于处理民事损害赔偿案件的几个问题》一文，报上去之

后，高级人民法院没有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我向 《法学研

究》投稿，竟被选中，被作为重点文章刊发在该刊。由此引

发了我的研究热情，确定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坚定不移地

研究下去。随后，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进修期间，写出了 《侵

权损害赔偿》一书，１９８８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初步形

成了我的侵权法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看法。

———深入：１９９０年，我被调入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审

判庭第三组任审判员。该组的任务是指导全国的债与侵权案

件的法律适用工作。在此三年时间，我接触了全国最具典型

意义的无数侵权案件，如同芝麻开门，眼前展现了数也数不

清的宝藏。那时的工作比较轻松，时间也比较宽裕，有足够

的时间钻研学问，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使我对侵权法博大

精深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深入的理解和体会，逐步形成了自己

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最终体现在１９９５年中国检察出版社出

版的 《侵权法论》一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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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２００１年，我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做教授，恰好这时王利明教授接受了起草侵权责

任法草案建议稿的立法任务，我随之与其共同主持侵权责任

法草案建议稿的写作，并且由我写出了第一稿，随后不断完

善，在２００２年初将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２００２年年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八编 “侵权责任法编”。２００８年４

月以来，我作为侵权责任法立法专家小组的成员之一，几乎

参加了法工委召开的历次侵权责任法研讨会。我和其他专家

一道，对 《侵权责任法草案》的每一个条文都进行深入的研

究，反复推敲，对历次研讨会以及公开征求的群众意见进行

分析，一一提出修改意见，直至看到草案被提交全国人大常

委会进行审议，并且在今天被正式通过成为法律。至此，我

的侵权法理想也就化作了现实，成为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成

为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

纵观 《侵权责任法》的９２个条文，凝结的是立法、司法

和理论研究的经验和成果，体现的是全国人民的智慧。其中

既有我国的经验，又有各国侵权法的借鉴，是将各国侵权法

的优势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一部民事权

利保护法。我们有理由认为，《侵权责任法》作为民法典的组

成部分之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之一，

将会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保护我国民

事主体民事权利的法律武器。

《侵权责任法》通过之后，需要进行宣传和学习，不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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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要理解和掌握以准确适用，人民群众也需要学习以作为维

权的武器。作为研究侵权责任法的学者，也作为侵权责任法

立法专家，我有责任做好这项工作。因此，我编写了这部著

作，意图阐释 《侵权责任法》每一个条文的精准含义和操作

规则。积我３０余年的经历和积累，以及参加立法实践的亲身

经历，希望我的阐释能够准确表达立法的意图。但是，《侵权

责任法》理论博大精深，规则精细复杂，我们今天的学习和

掌握都是初步的，理解也是初步的，因此，不敢奢望能够做

到这一点。但我应当努力去做，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好这部

法律。

在每一个条文的说明中，我分别阐释立法的思路和法律

适用的规则，尽力能够清楚说明。说不准的，就是基础功力

不足、研究还不深入。我愿意与各位读者一道，更好地学好

《侵权责任法》，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 《侵权责任法》的功能，

让它在维权中成为有力的法律武器，成为人民权利的保护神。

杨立新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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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

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条文释解】

《侵权责任法》是我国民法典的基本组成部分，发挥着其应有
的法律调整功能。《侵权责任法》是一部人民性和科学性并举，着
重解决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保护的法律。按照本条规定，其重要的立
法目的是：

第一，救济受到损害的民事权利，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民法典是一部权利法，其全部内容都是在规定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
权利，以及行使民事权利的基本规则。《侵权责任法》在民法典中
的基本性质是民事权利保护法，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提供保障功
能。当民事权利受到非法侵害时，《侵权责任法》确认在被侵权人
一方取得侵权请求权，在侵权人一方构成侵权责任，通过由侵权人
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救济被侵权人的民事权利损害，使其回复至
没有受到损害时的状况，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因此，《侵权
责任法》最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不受侵
害，民事权利受到侵害能够得到及时救济。

第二，确定侵权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明确侵权责任。《侵权责
任法》保护民事权利，救济民事权利损害的基本方法，是赋予受到
侵害的民事权利主体以侵权损害请求权，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害



其民事权利的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因此，《侵权责任
法》的性质是责任法，而不仅仅是行为法，其全部内容都是规定法
律对侵权责任的要求。它不仅要规定确定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和一
般构成要件，规定侵权责任的方式、抗辩事由等侵权责任的一般要
求，还要规定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规定特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
求。因此，《侵权责任法》就是确定侵权责任的民事基本法，是通
过确认侵权责任实现保护民事权利目的的法律。

第三，主要以财产性的民事责任惩罚侵权人，制裁侵权行为。
大陆法系侵权法并不强调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而强调其补偿性。其
实，《侵权责任法》的惩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侵权责
任法》强制侵权人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补偿被侵权人的权利损
害，使侵权人接受不得不支付财产的惩罚，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更
具有惩罚作用；二是 《侵权责任法》采取适当承认惩罚性赔偿金的
做法，对恶意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权受到损害的侵权行为，确定有限
度的惩罚性赔偿金，更好地发挥对侵权人的惩罚性作用。

第四，预防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论是对民事权利
人的保护，还是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或惩罚，其重要目的之一，是对
侵权行为的预防。《侵权责任法》的这种预防作用类似 《刑法》的
一般预防，通过对侵权行为的制裁和对侵权人的财产惩罚，发挥
《侵权责任法》的调整功能，在社会中发挥一般的警示作用，教育
群众遵守民事法律，尊重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防止侵害他人
的民事权利，进而规范市民社会秩序，使民事法律关系的流转正常
进行，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司法适用】

本条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明确审理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指导
思想，应当依照上述立法目的审理侵权纠纷案件，准确适用法律，
制裁侵权行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和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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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

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
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
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条文释解】

世界各国和地区侵权法规定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有三种模型：一
是法国式，二是德国式，三是埃塞俄比亚式。

德国式和法国式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尽管有所不同，但概括的
都是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是全部侵权行为，是 “小”的一般条款；而
埃塞俄比亚式的一般条款则是概括全部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是
“大”的一般条款。在这三种类型当中，《民法通则》第１０６条第２
款的写法，与法国法第１３８２条较为相似。《侵权责任法》第６条第

１款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与 《民法通则》第１０６条第２款基
本相似，但由于有了第２条规定而丧失了一般条款的地位。把 《侵
权责任法》第２条作为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则不是德国式也不是法
国式，最相近似的是埃塞俄比亚式，是 “大”的侵权责任一般
条款。

我认为，我国 《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设计，采用的是大小
搭配的模式，既有第２条规定的大的一般条款，又有第６条第１款
规定的小的一般条款，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

《侵权责任法》第２条作为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借鉴的是埃塞
俄比亚侵权法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立法模式，是极为有利的。它的
作用是将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概括在一起，无论进行何种程度的侵权
行为类型规定，即使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新型的侵权行为，都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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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文的概括之中。因此，《侵权责任法》对具体侵权行为类型
的规定，写多写少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如果采取 “小”的侵权
责任一般条款模式，则仅仅能够覆盖一般侵权行为，而特殊侵权行
为就必须规定完全、完整，规定多少就是多少，出现新的特殊侵权
行为必须补充立法，因此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可见，埃塞俄比
亚模式比法国模式要好得多，能够体现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无论
侵权行为发生什么新的变化，都能够用这个一般条款将其概括起
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侵权责任法》第２条选择的就是最新的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应当看到的是，我国 《侵权责任
法》不只是一个侵权赔偿法，除了损害赔偿责任之外，还包括第

１６条规定的其他７种侵权责任方式，而这些并不是第６条和第７
条所能够概括的。因此， 《侵权责任法》设立第２条是非常重
要的。①

第６条第１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则是小的一般条款。对于一般
侵权行为，我国 《侵权责任法》并没有作出类型化的规定，仍然必
须依照过错责任的一般规定适用法律。确定一般侵权责任的请求权
基础，仍然是第６条第１款。

两个一般条款相互搭配，各自起到不同的作用，构成了我国
《侵权责任法》的一个鲜明特点，有别于其他任何国家的侵权责
任法。

《侵权责任法》第２条规定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
担侵权责任”的真实含义，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该条文强调的是 “侵权责任”，而不是赔偿责任。与此
相对应的，就是 《侵权责任法》中第１６条规定的８种侵权责任方
式，即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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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此，我一直在建议采用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２０２７条规定侵权责任一般条款
的做法。参见杨立新：《论埃塞俄比亚侵权法对中国侵权法的借鉴意义》，载 《扬州大学
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是全部的侵权责任方
式。第２条规定 “承担侵权责任”的意图，就是要把这８种责任方
式完全概括进来。有人认为第２条中缺了 “损害”的要件。如果这
个条文规定的不是侵权责任而是赔偿责任，那么这样说是对的；但
如果要包括全部８种侵权责任方式，这个条文就不能规定 “损害”
的要件，因为有些责任方式是不需具备损害要件的，例如，排除妨
害、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有损害才有赔偿，所以第６条和第７
条都有损害要件的规定。有人说，第６条和第７条规定的损害要件
不是狭义概念即小损害的概念，而是广义概念即大损害的概念，因
此，妨害、侵害甚至危险也都是损害。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因为将
妨害和侵害尽管可以作广义的损害理解，但危险无论如何也不能理
解为损害。因此，第２条关于 “侵权责任”的表述，目的在于概括
全部８种侵权责任方式，而第６条和第７条规定的侵权责任则是对
狭义损害的救济，但它只是第２条规定内容的一大部分，而非全
部。这样理解，对把第２条作为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理解而言，显然
更具有说服力。

第二，立法者规定本条，是要确定侵权法保护的范围。因此，
在草案的条文中规定，凡是 “侵害民事权益”就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这样表述显然有误，理由是，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功能是制裁
违法，保护权利，但侵权责任法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障行为
自由。在历史上，侵权法最早实行加害原则即客观原则，凡是造成
损害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样的侵权法无法保护民事主体的行为
自由。只有在 《法国民法典》确定了过错责任原则以后，侵权法才
真正发挥了保障民事主体行为自由的作用，即有过错才有责任，一
个人的行为尽管造成了他人损害，如果这个人并没有过错，那么就
不承担侵权责任。这样，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的行为自由。过错
责任才把行为自由和侵权行为之间的界限确定得十分明确、十分准
确。以过错责任为界，没有越界的就是行为自由，超过了界限的就
是侵权行为。如果说凡是侵害民事权益的就都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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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就丧失了行为自由的保障功能。第２条最终加上了 “依
照本法”，就等于规定了违法性要件的要求。① 尽管有的学者强烈
反对在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中加上违法性要件的限制，认为违法性不
是我国侵权责任构成要件，② 但是，中国侵权法理论的通说及中国
司法实践都肯定违法性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对此不应当有所怀
疑。如果不加 “违法性”的限制，可能就要加过错要件的限制；但
如果加上过错的限制，这个条文又无法概括无过失责任。第２条规
定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是成功的，是行得通的。

第三，《侵权责任法》第２条与第６条、第７条相对应，即该
条能够概括第６条和第７条的内容。《侵权责任法》第６条分成两
部分，第１款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第２款规定的是过错推定责
任，第７条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两个条文的
内容似乎已经概括了全部侵权责任，大体上相当于 《埃塞俄比亚民
法典》第２０２７条一般条款的内容。但是应当看到，第６条和第８
条规定的要件中都须具备 “损害”要件，而具备损害要件的侵权行
为，其责任方式应当是损害赔偿，因此，这两个条文所概括的应当
是全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至于承担其他责任方式，不
需具备损害要件的，则仍然应当由第２条进行调整。

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不仅可以概括第

６条和第７条规定的内容，还可以概括第１６条以及其他不适用第６
条和第７条调整的其他侵权责任，构成我国 《侵权责任法》侵权责
任一般条款与归责原则以及其他侵权责任的特殊结构。尽管这样的
一般条款在全世界的侵权法中都是罕见的，但这个写法在逻辑上是
成立的。同时，第６条第１款作为一个小的一般条款，仍然起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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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９年１月４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 “侵权责任法立法建议研讨会”，有些
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这是王利明教授的一贯观点，２００８年９月在上海召开的 “２００８中国法学会民
法学研究会年会”上，他仍然坚持这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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